关于《黄山市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黄山市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拟计划于2026年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出台。根据2024年12月四市政府签订“气象联盟”合作协议要求，四市拟开展协同立法工作，现将《条例》起草说明如下：
一、《条例》修订的必要性
（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批示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的必然要求
防灾减灾工作关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灾减灾救灾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要求加强对极端天气的预警和防范，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极端灾害性天气导致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事件多发频发，暴露出气象灾害应对处置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应对部署不实、应急响应滞后、应对措施不得力等问题。黄山市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气象灾害多发易发，是安徽省暴雨灾害中心，且黄山市大范围的持续暴雨、短时强对流天气均极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并给下游带来巨大影响。以立法的形式推动我市建立完善以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构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闭环管理的防灾减灾责任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关于防灾减灾工作指示批示和重要讲话精神的关键举措和必然要求。
（二）完善防灾减灾法治体系，提升气象工作法治化水平的必然选择
我国在气象防御领域已逐步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作为上位法支撑，以《气象灾害防御条例》《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等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气象灾害法治体系。安徽省根据省内实际及现实需求，出台了一系列地方特色的法律法规或政府规章，如《安徽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安徽省灾害性天气应对工作规定》等。但上述法律文件着眼于全国或全省的共性情况，其设置的行为规则更多是原则性规定，较为宽泛。实际应对气象灾害及其次生灾害的情况复杂、差异较大，各地政府部门、各生产经营单位在气象灾害防御过程中肩负的气象安全主体责任及现实需求不能一概而论。因地制宜对黄山市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工作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探究个中原因及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通过地方立法固化一部分黄山经验做法，弥合气象灾害“防、减、救”各环节有关上位法与地方行政管理政策衔接上的空白正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构建黄山气象灾害预警和响应工作稳定运行长效机制的现实需求
精准预警、高效传播是做好防灾减灾的前提，“十四五”以来，黄山市加大了在气象基础设施建设、气象事业保障、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方面的投入，但气象灾害预警发布与传播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仍有不相适应的地方，除了受限于科技手段等客观原因，预报预警准确率有待提高外，预警信息传播渠道相对单一、传播时效性不足，传播“进村入户到人”全覆盖不达标的瓶颈仍然存在。《条例》的制定，可以在制度层面规范气象灾害预警制作、发布、传播等各环节工作流程和要求，完善梯次化预报预警服务机制，固化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播手段，使预警内容更具针对性、精准性，推动气象灾害预警高效直达。
另一方面，黄山市在气象灾害预警和响应方面的一些工作机制和具体措施，经过实践验证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制定《条例》，可以将气象预警和响应的做法法治化、制度化，进而提升机制的约束性，充分发挥现有机制的实效作用。
（四）有效推动解决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重大气象灾害联防联动中存在问题的现实需求
气象灾害的发生不受行政区划限制，但实践中气象灾害防御工作依赖于特定行政区域内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统筹、协调和推进。黄山与同属浙皖闽赣四省边际的衢州、南平、上饶由于地缘相邻，四地市的气候特征亦具有相似性，气象灾害在四地市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蔓延性。在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共享、气象灾害来临时河流上下游的泄洪管理和调度以及高速公路交通管控等方面有较强的跨县、跨市甚至跨省域协同联动的需求。2020年，衢黄南饶四市建立四省边际城市合作体系，于2023年11月将“深化气象灾害联防、推进预警一体化标准体系建设”纳入新一轮合作内容，并谋划建立四市“气象联盟”，2024年12月四市政府签订“气象联盟”合作协议。在此背景下，构建区域协同气象预警服务标准以及新标准体系下的气象防灾减灾协同政策和法规体系，形成切实可行的跨区域气象灾害防御协作机制，推动气象灾害从“分段防御”向“全域防御”转变，已成为当前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重大改革任务之一。
此外，黄山在气象灾害属地管理方面，存在多部门、跨层级联动的气象灾害防御体系不够完善，基层面临“机械响应”“过度响应”“乡镇兜底”等现实难题，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迅速反应、协同作战的能力有待提高。将气象预警和响应全面融入各级综合防灾减灾救灾指挥调度工作体系，规范部门、层级间的联动互动、联合会商、联合预警、临灾“叫应”精细化递进式气象预报预警服务，加强灾害风险隐患“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建立“灾前预防、灾中处置、灾后救助”三段式应急响应工作规范，提升预警响应质效，是黄山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地方立法，可以在制度层面厘清各部门各层级权责边界，建立完善市县乡三级气象灾害防御责任体系，为提升气象灾害防御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气象预警与应急处置等方面的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提供强力支撑。
三、立法的可行性
一是符合当前立法方向。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立法，解决本行政区域的实际问题是立法工作的方向和前提。《条例》的制定以解决黄山市气象灾害防御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为首要目标，为落实落细黄山市气象灾害防御各项工作制度和规范提供重要法治保障，是更好保障黄山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措施，对推进黄山“四省边际中心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条例》的制定符合地方和时代的发展需求，符合当前立法方向。
二是立法政策条件良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其中针对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决定》提出“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表明在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新形势下，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充分发挥好气象预警先导作用，衔接好“防”和“救”，对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2035年）》《“十四五”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关于强化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工作的意见》等政策制度的相继出台，更是为全国各地将气象灾害防御纳入政府综合防灾减灾体系，不断探索完善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提供了工作依据。
三是气象灾害防御立法与实践成果丰富。国内各地均较为重视气象灾害防御的立法工作，如宁波、厦门、青岛、大连、东莞、武汉、西安、呼和浩特等地均出台了有关气象灾害防御的地方性法规，可为《条例》制定提供重要借鉴。同时黄山各区县在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工作中，开展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一批具有辨识度的工作成果，如修订《黄山市气象局灾害性天气“叫应”服务标准和工作流程》《黄山市递进式气象服务策略和业务流程》，印发《黄山市气象灾害风险预估业务暂行规定》，与市应急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灾害性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上述工作为《条例》的制定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积累了实践经验。
四、主要内容
《条例》旨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安徽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上位法有关规定具体化，并对黄山市既有气象灾害防御经验和做法进行提炼、固化，推动形成科学有效的气象灾害预警和响应制度机制，主体内容分七章。
第一章总则部分，主要表明立法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和概念，对工作原则、政府和部门职责进行细化，要求加大气象灾害的宣传、教育、培训等工作。
第二章预警措施部分，明确预警发布、次生灾害预警的要求。通过技术提升短时临近预报预警能力，明确防御指引，及时通报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要求各媒介准确、及时、无偿地播发或者刊载预警信息，同时对信息报送、预警送达、险情报告提示和预警变更解除等明确相关规定。
第三章响应措施部分，明确气象灾害应急响应的主要措施，包括重点单位责任人、响应启动、政府和部门的响应处置、责任主体的响应处置、协理员响应、供电和通讯响应以及停课停工的响应要求。
[bookmark: _GoBack]第四章区域协作部分，四市人民政府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建立气象灾害跨区域协同防御机制，加强联合会商研判，并做好联合调度等响应措施的相互衔接，加强应急救援协作，提升四省边际地区气象灾害防御综合能力。
第五章保障措施部分，设置转致条款，明确了行政机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以及单位、责任主体和个人不配合救援的相关罚则等，后续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六章法律责任部分，设置转致条款，明确了行政机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以及单位、责任主体和个人不配合救援的相关罚则等，后续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七章附则部分明确《条例》的施行时间。
五、特色亮点
（一）细化了部门的工作职责；强化了宣传教育和培训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并通过建立气象联盟加强跨区域气象防灾减灾联防联控合作实现数据信息共享。
（二）通过编制防御指引、精准预警以及预警信息高效传播、预警及时变更解除为统筹防灾减灾工作提供规范、提升预警信号传播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三）进一步明确了重点责任单位、政府部门、供电通讯、企业、学校应当采取的措施，增强了气象灾害响应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避免“机械响应”“过度响应”现象。
（四）《条例》通过网格化管理，划分责任网格区，建立“气象+网格”工作机制，明确并公布气象灾害预警转移责任人，加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打通最后“一公里”。
（五）建立专家库制度，协助并指导解决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工作中专业性不足的问题，为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以及防灾减灾重大决策提供专业支撑。

